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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启动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专项监管

 6月4日，国家能源局在江苏南京召开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专项监管工作启动会，旨在进一步规
范电力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促进电力工业健康协调发展。

 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专项监管是国家能源局2015年市场监管7项重点专项工作之一，重点监管
范围为山西、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等7省，江苏省为国家能源局驻点省份。

 会议认为，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形成历史较长，情况复杂，与我国电力投资体制、电价机制关系密切。近年
来，发电企业送出工程资产处置问题已成为影响厂网关系和谐，增加发电企业负担，不利于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
因素，送出工程回购工作对理顺厂网关系和电网安全运行有着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送出工程回购工作，近年来，原国家电监会和现国家能源局先后发布过《
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监管通报》和《关于电网企业回购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全国范围内的电源项目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分门别类进行了梳理，通报了自建配套送出工程回购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对应该由电网企业回购的送出工程项目明确要求原则上在2015年底前完成回购工作，对于少数经营困
难的省级电网公司，可以延长到2018年底前完成。自《通知》下发以来，大部分省份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积
极开展工作，送出工程回购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进展工作仍不平衡，一些省份进展缓慢，回购
工作仍需进一步督促推动。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以本次专项监管工作为契机，充分认识做好专项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关派出机构要加强组
织领导，认真履行职责，协调厂网关系，扎实做好专项监管工作，相关政府部门在送出工程项目核准上予以支持。电
网企业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监管工作，严格落实《通知》要求，按照合法合规、有序推进、分类处理原则，积极与发
电企业沟通，抓紧制定回购计划，安排好回购资金，加快回购工作进度。发电企业要积极配合支持专项监管工作，主
动与电网企业联系，加快送出工程的核准程序，如实反映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厂网间要进一
步加强沟通联系，力争做到配套送出工程项目和电源项目的协调发展。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电力司，江苏省发改委（能源局），江苏、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能源监
管办等专项监管重点省份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专项监管省份电网公司和相关发电企业有关负责
人出席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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